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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TB/T 3216—2009《高原铁道客车供氧系统》和TB/T 3573—2022《高原旅客列车供氧

技术要求》。本文件合并修订TB/T 3216—2009、TB/T 3573—2022。与上述文件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海拔要求（见4.1，TB/T 3216—2009的 4.1）；

b) 更改了总体要求(见第6章，TB/T 3216—2009 的第6章）；

c) 更改了压缩空气额定工作压力范围(见7.1.13，TB/T 3216—2009 的7.1.13）；

d) 增加了有害物质限量要求（见7.1.9，TB/T 3216—2009 的7.1.9）；

e) 更改了工频耐受电压性能要求(见7.2.3，TB/T 3216—2009 的7.2.3）；

f) 更改了冲击耐受电压性能要求(见7.2.4，TB/T 3216—2009 的7.2.4）；

g) 更改了低气压性能要求(见7.2.9，TB/T 3216—2009 的7.2.9）；

h)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能要求(见7.2.20）；

i) 更改了低气压制氧试验工况(见8.1.1，TB/T 3216—2009 的8.1.1）；

j) 更改了仪器仪表的要求（见8.2，TB/T 3216—2009 的8.2）；

k) 更改了制氧机组振动与冲击试验方法（见8.4.6，TB/T 3216—2009 的8.4.6）；

l) 更改了制氧机组低气压试验方法（见8.4.9，TB/T 3216—2009 的8.4.9）；

m) 更改了噪声试验方法（见8.4.15，TB/T 3216—2009 的8.4.15）；

n)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能试验方法(见8.4.17）；

o) 更改了空车增氧速率试验方法（见8.5.4，TB/T 3216—2009 的8.5.4）；

p) 更改了氧浓度指标试验方法（见8.5.5，TB/T 3216—2009 的8.5.5）；

q) 更改了通信试验方法（见8.5.12.5 ，TB/T 3216—2009 的8.5.12.5）。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铁路行业车辆及制动设备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大连力德气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疾病预防控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永镖、高成林、栗丽、柳磊尧、刘云鹏、周剑峰、李泉、马冰冰、李仕林、

石军雄、白志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TB/T 3216—2009，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TB/T 3573，2022年首次发布。

8.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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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的环境及使用条件、构成、结构型式与型号标记、总体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以下简称“供氧系统”)，其他车辆供氧系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50 压力容器

GB/T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3767—201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

法

GB/T 3853 容积式压缩机 验收试验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806.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T 7631.9 润滑剂、工业用油和有关产品（L 类）的分类 第 9 部分：D 组(压缩机)

GB/T 11021—2014 电气绝缘 耐热性和表示方法

GB/T 12691 空气压缩机油

GB/T 12817 铁路客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597 电工产品不同海拔的气候环境条件

GB/T 16935.1 低压供电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1 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0626.1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电工电子产品 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2156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32595 铁道客车及动车组用电气控制柜

GB/T 3457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GB/T 35414—2017 高原地区室内空间弥散供氧（氧调）要求

GB/T 40233—2021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物理量测量仪器

GB/T 44409.2—2026 机车车辆空气调节系统 第 2部分：舒适度

GB/T XXXX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辅助供电系统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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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7675 往复真空泵

JB/T 10562 一般用途轴流通风机 技术条件

JB/T 10563 一般用途离心通风机 技术条件

TB/T 1484.1 机车车辆电缆 第 1 部分：动力和控制电缆

TB/T 2710.2 机车、动车组用空气压缩机组技术条件 第 2部分 螺杆空气压缩机组

TB/T 2977 铁道车辆金属部件的接地保护

TB/T 3139 机车车辆非金属材料及室内空气有害物质限量

TB/T 3213 高原机车车辆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TB/T 3234 铁道红十字药箱配被标准及使用原则

TB/T XXXX 机车车辆防火第 2 部分：材料和部件防火性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弥散式供氧 diffusion type of oxygen supply

将制氧机组分离出的富氧空气通过管道送到空调送风的主风道，在主风道中与空调送风混合，通过空

调送风口送到车厢内。

3.2

分布式供氧 distribution type of oxygen supply

通过管道直接提供富氧空气到列车定员席所在的位置附近，通过接头插口连接上吸氧管或氧气面罩来

供应富氧空气。

4 环境及使用条件

4.1 海拔：3000m～5500m。

4.2 使用环境温度：车内安装设备为-25℃～45℃；车外安装设备为-45℃～45℃。

4.3 车内设备储存环境温度：-25℃～50℃。

4.4 环境相对湿度：最湿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5%( 该月月平约最低温度为25℃)。

4.5 车辆应符合GB/T 12817的规定，车体气密性能达到正压30Pa以上。

5 构成、结构型式与型号标记

5.1 构成

单车制氧机组由空气供给系统、空气预处理系统、富氧发生系统、富氧输送及控制系统组成。

5.2 结构型式

https://www.so.com/link?m=ztF6A6YsVfmEfyGr8Fv/yofRF3V/f/vCrETDRP2GYkZdNGbIRYnuF62Z8qLIWpVeNfhEvd74dJQU2F62kidMLr4tqwhqzcscBF6KcKLq8qihx4fn2ZdtreMJ1FvLXXSdWjC8dIPba6oFcU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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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制氧机组的结构型式分为单元式和分体式。单元式为空气压缩机或风机和真空泵与制氧机组装在

一起，组成一个单元。分体式为空气压缩机或风机和真空泵装在车底下或别的地方，制氧机装在另一地方

(如车内),空气压缩机或风机和真空泵与制氧机通过管道连接。

5.2.2 高原客车供氧系统采用弥散与分布相结合的供氧方式，特殊车辆可采用分布式或弥散式供氧方式。

5.3 型号标记

制氧机组的型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示方法如下：

ZY M X - X X X

装用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数量：A为1，B为2；

空分设备变型设计顺序号：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氧气产品产量(以Nm³/h为单位)；

分离设备结构特征：D为单元式，F为分体式；

膜分离式；

制氧机。

示例：

制氧量为50Nm³/h，分体式膜制氧机组，装用一台空压机，标记为：ZYMF-50 A。

制氧量为50Nm³/h，单元式膜制氧机组，装用两台空压机，标记为：ZYMD-50 B。

注：Nm³表示标准立方米，即在环境温度 20℃，1个标准大气压力下空压机或制氧机的排气量。

6 总体要求

6.1 供氧系统设计能力应能使车内空气氧气浓度符合表1的规定，当表1中没有规定时，可按 GB/T

35414—2017中附录A确定。

表 1 不同海拔车辆内的氧气浓度要求

海拔高度

m

大气压力

kPa
氧气浓度

3000 70.1 23.2%～24.3%

3500 65.8 23.4%～24.7%

4000 61.6 23.6%～25.0%

4500 57.7 23.8%～25.3%

5000 54.0 23.9%～25.5%

5500 50.5 25.5%～27.3%

6.2 供氧系统应具有达到表1中规定的车辆运行最高海拔对应的氧气浓度上限值的能力，制氧机组的额

定制氧量应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

6.3 供氧系统稳定运行后，车内弥散式供氧环境氧浓度应大于或等于22.3%，安全用氧浓度不应高于表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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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原车辆车内弥散供氧空间的允许最大氧气浓度

海拔高度

m

大气压力

kPa
允许最大氧气浓度

3000 70.1 25.7%

3500 65.8 26.3%

4000 61.6 26.8%

4500 57.7 27.5%

5000 54.0 28.1%

5500 50.5 28.7%

6.4 高原客车分布式供氧浓度应大于或等于35%，供氧流量大于或等于0.2Nm
3
/（h.人）。

6.5 制氧机组应在主回路为3AC380×(1±10%)V 、50×( l±5%)Hz（发电车制氧机除外），控制回路为：

DC110(DC77V～1375V) 或单相电源AC220×(1±1%) 、50×(1±2%)Hz条件下正常工作。

6.6 供电电源应符合GB/T XXXX的规定。

6.7 高原客车应配置应急用品和药物，配置标准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高原客车急救物品配置标准

序 号 名 称 数量 规格参数

1 血氧饱和度仪 1 --

2 小型制氧机或氧气瓶（纯氧） 1
优先选用小型制氧机，制氧机出氧浓度不应小

于 90，氧气瓶不应小于 10L

3 红十字药箱 1 TB/T 3234

7 技术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制氧机组按图样进行制造与安装。

7.1.2 制氧机组应有可靠的废气和废液排放功能，运用中产生的废气和废液应全部排出车外，不应漏入

车内。

7.1.3 制氧机组的电气系统应有过载、过流、短路及缺相等保护功能。正压式膜制氧机组还应有压缩空

气系统的高压卸载和电气系统的高温、缺风(空压机不供电或不工作时，膜前电热器不工作)保护功能。

7.1.4 制氧机组的储气罐应设置低温加热的自动排水阀，并有手动应急排放阀及超压安全阀，保证制氧

机组正常工作。

7.1.5 额定工况下，制氧机组功率因数不应小于0.80。

7.1.6 制氧机组应有可靠的消音结构，车下气体管路和车下动力设备机组的噪声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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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噪声要求

室内侧 整机(室外侧)

≤65dB ≤85dB

7.1.7 制氧机组的贮气罐、气体排放管路和车下布管应有防冻保温措施。

7.1.8 制氧机组在风沙、雨雪、日晒、大气腐蚀等自然条件下，应能正常运用及存放。

7.1.9 制氧机组采用非金属材料的防火要求应满足TB/T XXXX的要求。制氧机组有害物质限量应满足

TB/T 3139 的要求。

7.1.10 制氧机组控制柜的基本性能应满足GB/T 32595 的要求。

7.1.11 制氧机组接地保护应满足TB/T 2977的要求。

7.1.12 制氧机组车外用电气插头插座、接线盒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 4208—2017中 IP65的规定,

车内电控箱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 4208—2017中 IP54的规定。

7.1.13 供氧系统压缩空气输入侧的管路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1.0MPa, 管路连接处应密封。

7.2 性能要求

7.2.1 密封性能

制氧设备中的氧气管、空气管、氮气管等管路应无漏泄，各连接处应牢固可靠无漏泄。用于整

列互备的管路应保证气体畅通，整列互备压缩空气的流速应在 6m/s～30m/s 范围内。

7.2.2 绝缘电阻

制氧机组各回路间、各回路对地间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表 5 的规定，兆欧表等级按表 6 选取。

表 5 绝缘电阻

相对湿度

绝缘电阻值

MΩ

线路额定电压≤110V 220V≤线路额定电压≤400V

＜60% 20 500

60%～85% 10～20 500

＞85% 10 500

相对湿度在 60%～85%之间的绝缘电阻值，用线性内插法计算。

表 6 兆欧表等级

供电电源
发电机（3N AC380V）、DC600V 直接供电，

逆变器、变频器供电
AC220V DC110V 及以下

兆欧表等级 1000V 级 500V 级 500V 级

7.2.3 工频耐受电压

制氧机组应能承受的试验电压为表 7 所列的试验电压与海拔系数 Ka的乘积，历时 1min，无击穿

或闪络现象。Ka的取值应符合 GB/T 20626.1 或 TB/T 321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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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常规型电工电子产品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值

单位为伏特

供电电源 AC380V、DC600V AC220V DC110V

试验电压 2500 1500 1000

7.2.4 冲击耐受电压

制氧机组应能承受的试验电压为表 8 所列的试验电压与海拔系数 Ka的乘积，试验后应无击穿或

闪络现象。Ka的取值应符合 GB/T 20626.1 或 TB/T 3213 的规定。

表 8 常规型电工电子产品冲击电压试验值

单位为伏特

供电电源 AC380V、DC600V AC220V DC110V

试验电压
开关电器及电压传感器 6000 4000 2500

用电器 4000 2500 1500

7.2.5 运转试验要求

制氧机组组装完成后应进行运转试验，机组各项功能应正常。

7.2.6 电器绝缘等级

为满足电器部件在高原使用需求，电动机、交直流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等部件应选用 GB/T

11021—2014 规定的 F级以上绝缘等级。

7.2.7 振动与冲击

试验后，制氧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零部件应无损伤、紧固件应无松动，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

泵的密封、防水、绝缘、介电强度等性能应符合要求，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通电后运行正常。

试验后，制氧机组应能正常工作，供氧的浓度、流量、压力及温度应正常。

7.2.8 最大负荷制氧工况试验

最大负荷下制氧机组应能正常启动和工作。

7.2.9 低气压

在工作的最低大气压状态下，电气元件开、关、拉弧、绝缘应符合 TB/T 3213 的规定，电气控制、

报警、启动、卸载等功能应正常。

7.2.10 供氧系统报警功能

供氧系统的各项报警功能应正常，工作可靠。

7.2.11 制氧产品气体质量

制氧产品气体的质量应满足 GB/T 1888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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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压力容器

压力容器应满足 GB/T 150 的要求。

7.2.13 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低温启动性能

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在-40℃环境下应能启动。

7.2.14 供氧系统连续工作性能

在额定制氧工况下，供氧系统应能连续工作 24h 以上。

7.2.15 温升

在高原环境下，温升限值不应超过 GB/T 755 规定的值。

7.2.16 热脱扣电器

高海拔地区热脱扣电器的保护动作值小于平原地区，应按 1.1 倍～1.15 倍电流整定。

7.2.17 电机及接触器

电机及接触器在高海拔条件下应用，应采用降额使用措施，电气绝缘等级不应低于 GB/T 11021—

2014 规定的 F 级。

7.2.18 电热装置的安全要求

采用正压工艺的膜制氧机组，膜前电加热器应有过热保护和超温保护装置，超温保护功能在控制

器故障时应起保护作用，该保护作用需人为干预才能恢复。

采用负压工艺的自然空气进气预热装置，应满足列车一般伴热装置的要求。

7.2.19 车辆供氧系统的控制

车辆供氧系统的控制，应根据高原车辆运行的实际需要，除按海拔高度自动控制供氧外，还应具

备集控或人工强制制氧的方式。

7.2.20 电磁兼容性能

制氧机组的电磁兼容性能应符合 GB/T 24338.4 的规定。

7.3 制氧机组的零、部件及有关材料要求

7.3.1 制氧机组用的空气压缩机应符合 GB/T 3853和 TB/T 2710.2的规定。真空泵应符合JB/T 7675的

规定。

7.3.2 制氧机组的风机应符合JB/T 10562 、JB/T 10563的规定，在额定工况下，其功率因数应大于

0.50。

7.3.3 制氧机组的电机应符合 GB/T 755的规定，其消耗功率偏差不应大于设计值的 10%,三相电流中任

何一相电流与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10%，压缩机、风机、真空泵电机不应超过15%。

7.3.4 制氧机组应采用不低于125℃等级的低烟无卤型电线电缆，并应符合TB/T 1484.1的规定。电线

电缆载流量应满足高原地区使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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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制氧机组的接线及线号标记应符合GB/T 34571 的规定。

7.3.6 制氧机组应采用不小于 M6的不锈钢材质接地紧固件，与接地线接触良好，接地线的截面积不应

小于 6mm²。

7.3.7 制氧机组非金腐材料应符合TB/T 3139、TB/T XXXX 的规定。

7.3.8 采用的电工产品应符合 GB/T 14597、GB/T 16935.1、GB/T 20626.1 、TB/T 3213 等标准的规定。

7.3.9 空气压缩机润滑油应符合GB/T 12691 的规定。真空泵使用的润滑油应符合 GB/T 7631.9 的规定。

7.3.10 压力容器应符合GB/T 150的有关规定。贮气罐应设有安全阀，安全阀的控制应可靠。

7.3.11 制氧机组的箱体应平整，不应有裂纹、划痕等缺陷。

7.3.12 空气压缩机的箱体结构应便于维护。

7.3.13 电子装置、带程序的元器件的电磁兼容性能应符合 GB/T 24338.4 的规定。

7.4 装置要求

7.4.1 装在车下的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箱体和吊耳应有足够的强度，减振器应有良好的减振性能，

安装应牢固、可靠。

7.4.2 装在车内的制氧机组、箱体与车地板、侧墙或隔断墙应有牢固的连接、满足列车运行冲击、振动

的条件。

7.4.3 制氧机组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7.4.4 制氧机组的贮气罐、压缩空气管道应洁净，氧气管道应符合 GB 4806.11的要求。

7.4.5 供氧系统各设备及管路等组装后应保压检漏，制氧机供氧管与车顶空调送风道的连接应严密，不

应漏泄富氧空气。

7.4.6 制氧机组各零部件及管路应定位牢固，不应产生摩擦或碰击。

7.4.7 制氧机组的车内氧浓度测试仪应安放牢固，向车内供氧的管道应定位牢固，管接头应密封。

7.4.8 列车级供气管道连接与密封应可靠无漏泄，且车端各管道接头应便于安装和拆卸。供氧管路应装

有必要的切断阀，以便在管路泄漏时及时隔离。制氧机组停机时应将管路系统内的压缩空气排放到表压

为 0。

7.4.9 制氧机组停机时，应将富氧系统内的富氧空气排放到表压为 0。

7.5 安全性和可靠性

7.5.1 制氧机应装在一个单独的制氧机室，制氧机室应设有一个氧浓度传感器，对制氧机室的氧浓度进

行检测和报警。

7.5.2 车内氧浓度的控制精度为±0.5%，当车内氧浓度出现超过控制目标值时,应可靠地报警，并采取

相应的自动控制策略保证车辆和制氧设备的安全。使用的氧传感器在海拔 0m～5500m高度运行时测量精

度不应低于0.5%，寿命不应低于 12个月。

7.6 制氧机装车要求

7.6.1 密封性能

供氧系统装车后，车下列车级总风管系(包括压缩机和贮气罐)的泄漏量在最大工作压力下，每

5min 下降不应大于 10kPa。供氧管路在 0.2MPa 压力下，每 2min 下降不应大于 20kPa。

7.6.2 运转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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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氧系统装车后，启动供氧系统运转工作 1h 以上，供氧系统应工作正常。

7.6.3 空车增氧速率

供氧系统装车后，车辆静止、不载客、制氧机置于试验位。在没有新风情况下，连续工作 1 h 后，

车内氧浓度应符合表 1的规定。

7.6.4 氧浓度指标

供氧系统工作，通过调节空调机组的新风量到设计值，车内平均氧浓度应符合表 1的规定。

7.6.5 供氧效果

供氧系统工作时，分布式出氧口的氧浓度及富氧气体流量应符合 6.4 的规定。

7.6.6 氧含量安全报警

当车内空气的氧浓超过目标值时，氧含量安全报警装置应报警。

7.6.7 报警功能

除设有车内氧浓度安全报警外,供氧系统还应设有空压机或真空泵、贮气罐、加热器等设备的安全

报警功能。

7.6.8 输入功率

在各种工况下，应测试供氧系统各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不应有大于 10%的超载。

7.6.9 制氧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电参数

在工作电压上、下限及额定电压下，制氧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工作电流、启动冲击电流、功

率和功率因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7.6.10 制氧控制的安全性

当氧浓度传感器输出信号表明氧浓度超过目标值时，供氧系统原料进气供给阀应关闭，停止制氧。

制氧机组还应有超温保护、压力保护、反相序保护和烟火报警功能。当出现保护要求和报警时,保

护动作应起作用，并停止供氧。

7.6.11 制氧控制的可靠性

氧浓度控制、氧浓度传感器、冗余控制、供氧系统投切工作、通信监控信息等应准确可靠。

7.6.12 供氧系统电加热器电参数

供氧系统所用电加热器的冲击电流、工作电流、功率应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7.6.13 列车检验

车辆编组连挂后，应对整列车进行压缩空气互备试验，空压机工作模式试验，系统密封性、可靠

性和互备冗余制氧试验。整列车的供氧设备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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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方法

8.1 试验的一般要求

8.1.1 试验应按照表9所列出的工况进行。

表9 试验工况

试验工况

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吸气参数 环境空气参数

干球温度

℃

压力

kPa

干球温度

℃

大气压力

kPa

额定制氧 20 70.2 20 101.3

最大负荷制氧 35 101.3 35 101.3

低气压制氧 20 Pmin

a
20 Pmin

a

a Pmin为制氧机组工作环境的最低大气压。

8.1.2 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吸气压力测点布置应使所测压力能代表空压机的进口压力。环境温度测量

时，应保证干球温度在表 9设定值±2℃范围之内。

8.1.3 试验需在稳定工况下进行。稳定工况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试验时，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转速及系统阻力应维持稳定；

b） 试验室测量区域的气温平均值波动不应大于 2℃；

c） 试验室供电电压波动不应大于5%；

d） 空压机或真空泵吸气压力的波动不应大于3%；

e） 工况稳定延续时间不应少于 1h。

8.2 仪器仪表的要求

8.2.1 空气温度

空气温度测量仪器应符合GB/T 40233－2021表2的S类规定。

8.2.2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测量仪器应符合GB/T 40233－2021表2的C类规定

8.2.3 大气压

应采用精度不低于 1%的测量仪器。

8.2.4 气体流量

应采用精度不低于 5%的测量仪器。

8.2.5 功率

应采用精度不低于1%的测量仪器。

8.2.6 压力

应采用精度不低于1%的测量仪器。

8.2.7 氧浓度

应采用精度不低于0.5%的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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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试验条件

8.3.1 试验装置应具备按照试验工况要求模拟空压机吸气的压力和温度，可对环境空气参数进行调节的

相应设备。

8.3.2 试验装置应具备模拟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吸气压力改变的设备，并可进行调节与控制。

8.3.3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试验均应按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

8.4 试验室试验

8.4.1 制氧机组密封性试验

制氧机组的系统密封性能主要是检查氧分离系统前管路、阀门等压缩空气流经的部件的密封性能，

先进行充气(干燥洁净空气）压力 0.5Ma 的试验，保持 10min, 压力不应下降，并用中性发泡剂检查各

接管处是否有气泡或漏气现象，如果没有泄漏，再进行充气压力最大工作压力的试验，用同样的方法

检查各接管处是否有气泡或泄露。

8.4.2 制氧机组绝缘电阻试验

按照表 6选择相应等级绝缘电阻测试仪(兆欧表)测量主回路与辅助回路(PLC、显示器及直流电路

不应接入)各线间及各线与地间的绝缘电阻。

8.4.3 制氧机组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DC110V、AC380V 、DC600V 设备在海拔 5500 m～2500m 及以下环境，相互绝缘的带电部分之间及

对地间施加表 7 所列试验电压，历时 1min，检查是否有击穿或闪络现象。

8.4.4 制氧机组冲击耐受电压试验

DC110V、AC380V 、DC600V 设备在海拔 5500 m～2500m 及以下环境，施加表 8所列冲击耐受电压，

试验后检查是否有损伤或击穿现象。

8.4.5 制氧机组运转试验

制氧机组连续运转 1h, 并测量电流、电压及空压机吸气压力、温度，检查安全保护装置的灵敏可

靠性，检查氧浓度控制元件、流量控制元件、温度控制元件和电器控制元件等的动作是否正常。氧浓

度测量可采用电化学法或气相色谱法（仲裁），气相色谱法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8.4.6 制氧机组振动与冲击试验

制氧机组振动与冲击试验按 GB/T 21563 的规定进行，其中模拟长寿命振动试验的加速度比例系

数宜取 5.66。

8.4.7 制氧机组额定制氧量试验

按表 9 规定的额定制氧工况进行试验。

8.4.8 制氧机组最大负荷制氧量试验

按表 9 规定的最大负荷制氧工况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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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制氧机组低气压试验

将制氧机、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贮气罐放入低气压箱,连接压缩空气管路、电气线路、通信线

路。在工作的最低大气压状态下，启动制氧机组工作，检查制氧机组的电气、控制、报警、启动卸载

等功能是否正常。

8.4.10 供氧系统报警功能试验

制氧机组的系统报警功能应包括车内氧含量超限报警、制氧室氧含量超限报警，各不同型式的制

氧机组还应有过载、过热等各种故障报警功能。

车内含氧量超限报警和制氧室含氧量超限报警试验可采取向被试氧分析探头所在处通富氧，使其

氧浓度超过设定值，检查系统的报警功能是否起到报警作用。

8.4.11 制氧产品气体质量试验

按照 GB/T 18883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8.4.12 制氧机组输入功率试验

制氧机组制氧功率包含压缩机或风机和真空泵、冷却风机、电拌热、正压工艺膜制氧的膜前加热

器等的总功率。按表 9规定，在额定制氧、最大负荷制氧两种工况下，测定制氧机组的电压、频率、

输入功率、电流及功率因数。

8.4.13 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低温启动性能试验

将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贮气罐放入低温箱内，将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出气管与贮气罐的

进气管相连，降温到-40℃并保温 24h 后进行低温启动试验，检查空压机或真至泵启动时的电流、电压、

功率，贮气罐的排水动作和性能。

8.4.14 供氧系统连续工作24h以上试验

按表 9 规定，在额定制氧工况下，供氧系统进行连续工作 24h 以上，测定制氧机组的制氧量、氧

气出口浓度和压力、电压、频率、输入功率及功率因数，制氧机开机后每隔 1h 测量一次。

8.4.15 噪声试验

在额定电压、频率下，按照 GB/T 3767—2016 的规定分别测定制氧机组室内侧和整机的声压级噪

声。对于分体式制氧机组，空压机箱的噪声即为整机的噪声。噪声测量时应在出富氧或废排空气侧连

接管道至测试区外，按额定工况的压缩空气量进行测定。

噪声的测点布置按 GB/T 3767—2016 附录 C 的规定，测量距离 d取值 1m。

8.4.16 故障保护试验

人为制造接触器、继电器、熔断器、风压开关及超高压力继电器、氧分析仪等的故障保护动作条

件,检查故障保护的有效性及动作偏差。

8.4.17 电磁兼容试验

制氧机的电磁兼容试验应按照 GB/T 24338.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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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装车后试验

8.5.1 密封性试验

供氧系统装车后，对空气管路、贮气罐、列车级互备空气管路、供氧管路等进行密封性试验。

8.5.2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供氧系统装车后，电机输入端与地之间按表 7规定数值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同时测量环境的温、

湿度。

8.5.3 运转试验

供氧系统装车后，启动供氧系统进行运转试验。

8.5.4 空车增氧速率试验

在 GB/T 44409.2—2026 附录 N 规定的每个测量区域的几何中心距离地板 1.5m 处布置氧浓度、

车内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测点。

供氧系统装车后，车辆静止、不载客、制氧机置于试验位，开机前，先记录一组车内含氧量和车

内温、湿度原始数据，开机后每隔 10min 测量一次车内氧浓度、温度、相对湿度。

制氧机启动时测试一次启动电流、电压及功率，在制氧机运行 30min 后对稳定工作下的电流、电

压及功率再进行一次测试记录。

8.5.5 氧浓度指标测量试验

在 GB/T 44409.2—2026 附录 N规定的每个测量区域的几何中心距离地板 1.5m 处布置氧浓度测点。

供氧系统工作，通过调节空调机组的新风量到设计值，检测车内平均氧浓度。氧浓度测试可采用

电化学法或气相色谱法（仲裁），气相色谱法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8.5.6 供氧效果试验

打开所有分布式供氧口，测试各分布式出氧口的氧浓度及富氧气体流量。

8.5.7 氧含量安全报警试验

调节空调机组的新风量，使新风量变小，车内空气的氧浓度变大，当车内空气的氧浓度超过目标

值时，检查氧含量安全报警装置是否报警。

8.5.8 报警功能试验

除车内氧浓度安全报警试验外，供氧系统还应设有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贮气罐、加热器等设

备的安全报警功能，应对所有安全报警功能进行试验，检查是否正常。

8.5.9 输入功率试验

在各种试验工况下测试供氧系统各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

8.5.10 制氧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电参数测量

在工作电压上、下限及额定电压下分别测量工作电流、启动冲击电流、功率和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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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 制氧控制的安全性试验

8.5.11.1 模拟氧浓度传感输出信号，使之对应的氧浓度超目标值，检查供氧系统原料空气供给阀是否

关闭，是否停止制氧。

8.5.11.2 保护性能试验项目如下：

a） 超温保护：模拟空压机或真空泵超温，检查保护动作是否起作用；

b） 压力保护：模拟空压机或真空泵系统超压力，检查保护动作是否起作用。

c） 反相序保护：相序反接，检查保护动作是否起作用。

8.5.11.3 烟火报警，模拟烟火报警或厨房感温报警器报警，检查是否停止供氧。

8.5.12 制氧控制的可靠性试验

8.5.12.1 验证氧浓度控制准确度

测量实际动作值与目标设定值的差值。该项试验可与供氧系统性能试验同时进行。

8.5.12.2 氧浓度传感器的准确度

用专用仪器测量氧浓度传感器处的氧浓度值，与显示屏实际显示值对比。

8.5.12.3 冗余控制方式

冗余控制可靠性试验包括：

a） 部分氧浓度传感器故障时的动作；

b） 自动控制失效时，操作手动控制是否有效。

8.5.12.4 供氧系统投切工作方式

供氧系统投切可靠性试验包括：

a） 通过试验确定由平原到高原、由高原到平原供氧系统的投切工作方式；

b） 单车逆变电源和制氧机的启停配合；

c） 列车各个空压机或真空泵集控方式(自动手动、网络优先、减载模式);

d） 单车空调系统和制氧机的启停配合。

8.5.12.5 通信试验

按规定的通信协议进行试验，检查压缩机排气压力、制氧机进气压力、富氧浓度、客室氧浓度等

信息是否准确可靠。

8.5.13 供氧系统电加热器电参数

对供氧系统所用的电加热器进行冲击电流、工作电流、功率的测试。

8.5.14 压缩空气互备试验

整列车线路运行试验过程中，当单车制氧性能试验结束后，采用整列车压缩空气互备方案再次进

行各车型车内达到氧浓度测试和制氧机电流、电压和功率测试，并且记录制氧机工作状态各项参数。

8.5.15 空压机工作模式武验

8.5.11.1
8.5.11.2
8.5.11.3
8.5.12.1
8.5.12.2
8.5.12.3
8.5.12.4
8.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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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列车连挂后，按整列互备方案进行空压机投切工作，检查空压机启停是否正常，列车级压缩空

气管道的供气压力能否满足制氧要求。

8.5.16 密封性、可靠性和互备制氧试验

启动全列车的空压机，检查管道的密封性、制氧机工作的可靠性。然后依次停止 1台、2 台、3

台空压机的工作，检查全列车每一节车用的制氧机是否制氧以及车内的氧浓度。

9 检验规则

9.1 出厂检验

9.1.1 每台制氧机组都应进行出厂检验。

9.1.2 制氧机组出厂前，厂家应依照本文件和图样制定相关检验细则进行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0的规定。

9.1.3 经检验合格的产品，应有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应包括；

a） 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产品出厂编号；

d） 检验日期；

e） 检验人员签章。

9.2 型式检验

9.2.1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或转场生产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1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每5年一次；

e）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9.2.2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0的规定。

表10 检验规则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试验方法

对应条款

1 密封性试验 √ √ 7.2.1 8.4.1

2 绝缘电阻试验 √ √ 7.2.2 8.4.2

3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 √ 7.2.3 8.4.3

4 冲击耐受电压试验 √ — 7.2.4 8.4.4

5 运转试验 √ √ 7.2.5 8.4.5

6 振动与冲击试验 √ — 7.2.7 8.4.6

7 额定制氧量试验 √ — 6.2 8.4.7

8 最大负荷制氧量试验 √ — 7.2.8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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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检验规则（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试验方法

对应条款

9 低气压试验 √ — 7.2.9 8.4.9

10 供氧系统报警功能试验 √ √ 7.2.10 8.4.10

11 制氧产品气体质量试验 √ — 7.2.11 8.4.11

12 制氧机组输入功率试验 √ — 7.1.5 8.4.12

13
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

低温启动性能试验
√ — 7.2.13 8.4.13

14 供氧系统连续工作 24h以上试验 √ — 7.2.14 8.4.14

15 噪声试验 √ — 7.1.6 8.4.15

16 故障保护试验 √ √ 7.1.3 8.4.16

17 电磁兼容试验 √ — 7.2.20 8.4.17

9.2.3 型式检验有不合格项目时，按着关规定进行复检。若仍有不合格，则为不合格。

9.2.4 对于其他型式（或有特殊要求)的制氧机组进行型式检验，本文件中的某些条款若不能符合要求

或需增加某些试验项目时，由试验委托单位与承担单位双方协商解决。

9.3 装车检验

供氧系统装车后应进行单车和列车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装车后检验规则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试验方法

对应条款

款

单车 列车 单车 列车

1 密封性试验 √ √ √ — 7.6.1 8.5.1

2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 — — — 7.2.3 8.5.2

3 运转试验 √ √ √ — 7.6.2 8.5.3

4 空车增氧速率试验 √ √ — — 7.6.3 8.5.4

5 氧浓度指标测量试验 √ √ — — 7.6.4 8.5.5

6 供氧效果试验 √ √ — — 7.6.5 8.5.6

7 氧含量安全报警试验 √ √ — — 7.6.6 8.5.7

8 报警功能试验 √ √ — — 7.6.7 8.5.8

9 输入功率试验 √ — — — 7.6.8 8.5.9

10 制氧空压机或风机和真空泵的电参数 √ √ — — 7.6.9 8.5.10

11 制氧控制的安全性试验 √ √ — — 7.6.10 8.5.11



TB/T XXXX—XXXX

17

表 11 装车后检验规则（续）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试验方法

对应条款

款

单车 列车 单车 列车

12 制氧控制的可靠性试验 √ √ — — 7.6.11 8.5.12

13 供氧系统电加热器电参数 √ — — — 7.6.12 8.5.13

14 压缩空气互备试验

— √ — √ 7.6.13

8.5.14

15 空压机工作模式武验 8.5.15

16 密封性、可靠性和互备制氧试验 8.5.16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10.1 标志

10.1.1 每台制氧机组应在明显的部位固定铭牌，铭牌上应有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主要技术参数(名义工况制氧量、氧气纯度、最大操作温度、电源规格、外形尺寸和重量等)；

d） 产品出厂编号；

e） 出厂年月。

10.1.2 电控柜及制氧机组上应标明工作情况 (如控制开关、旋钮、按钮等）的标志，电控柜应有电控

原理图。

10.2 包装

10.2.1 制氧机组包装前应进行清理和干燥处理。

10.2.2 制氧机组的包装应在可靠的防潮、防尘、防振措施，以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装卸和储存条件

下，不会因颠震、装卸、潮湿和侵入灰尘而受损害。

10.2.3 包装箱应清晰地标出：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和商标；

b） 重量(毛重)；

c） 外型尺寸(长×宽×高)；

d） 制造厂名称；

e） “小心轻放”、“面上”、“怕雨”及堆放层数极限等有关标志。

10.2.4 包装箱中应附有下列文件和附件。

a） 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包括：

1） 产品型号和名称；

2） 产品出厂编号；

3） 检验结论；

4） 检验员、检验负责人签字和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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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日期。

b） 产品使用说明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产品型号和名称、主要技术性能；

2） 供氧工艺流程图、电气原理及按线图；

3） 外型尺寸、安装连接尺寸 、安装说明和要求；

4） 使用说明、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

5）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包含制氧机组及电气控制、所选主要零部件、阀门的产品型号和主要技

术参数。

c） 装箱清单。

d） 装箱清单要求的附件。

10.2.5 随机文件应防潮密封，并放在箱内明显位置处。

10.2.6 备品按制造厂与用户协议供给。

10.3 运输和储存

10.3.1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雨淋，应有防风沙、雨雪侵入措施。

10.3.2 产品应储存在通风良好的干燥仓库中，周围应无腐蚀性气体存在。

10.3.3 产品包装经拆装后仍需继续储存时应重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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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气相色谱法

A.1 原理

空气中的氧气通过气相色谱仪直接进样，经气相色谱柱分离，热导检测器检测，以保留时间定

性，峰面积定量。

A.2 仪器和设备

A.2.1 采气袋，容积为1L~10L。

A.2.2 气密式注射器，规格为1mL、100 mL。

A.2.3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具热导检测器。无便携式气相色谱仪时，可采用A.8的方法进行采样。

A.2.4 色谱柱，长10m、内径0.25mm、膜厚30μm的5A分子筛毛细管柱。分离效果应达到完全分 离

氧气峰与氩气峰。

A.2.5 预分离柱，长1m，苯乙烯-二乙烯基多孔高聚物色谱柱，或等效的色谱柱。

A.3 试剂和材料

A.3.1 高纯氮气：浓度不小于99.999%(体积比，下同)。

A.3.2 高纯氦气：浓度不小于99.999%。

A.3.3 氧气标准气，国家二级以上标准物质。

A.4 采样方法

旅客列车正常运行状态下，待供氧机运行稳定后，对载客车厢内空气进行采样。供氧效果检

测时 应按照车厢类别选取上座率最高和最低的2个车厢，在载客车厢的客室两端、正中，餐车后厨，

乘务室，高1.5m处，分别检测3次，每次检测结果均应满足最低氧浓度限值要求。

A.5 分析步骤

A.5.1 色谱分析条件：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型号和性能，制定分析氧气的最佳色谱条件。仪器

参考条件为：

a) 进样口温度：50℃；

b) 色谱柱温度：35℃；

c) 反吹时间：4.6s；

d) 初始压力：150.0 kPa；

e) 进样时间：20 ms；

f) 载气：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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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标准曲线绘制：采用气体外标法，取 5 支～8 支 100 mL 气密式玻璃注射器，直接使用不同

浓度标准气或用高纯氮气稀释标准气成 0～60.00%浓度范围的氧气标准系列，其中用高纯氮气作

为零浓度气体，并记录试验环境的气温和大气压力。将各浓度值按公式(A.1) 转换为氧气的质量

浓度，每个浓度的标准气体，分别通过色谱仪的进样阀进样 1mL 或固定量的体积，得到各浓度

的色谱峰和保留时间。每个浓度进行 3 次，通过测得峰面积的平均值和氧气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并计算回归方程，其相关系数应不小于 0.999。

�1 = �p × �
�

× �0
273+�

× �
�0

× 10−6.............（A.1）

式中：

c₁ ——氧气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³)；

cp —— 氧气的体积分数；

M ——氧气摩尔质量，数值为 32,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B ——标准状态下气体摩尔体积，B=22.4L/mol；

T0 ——标准状态下的绝对温度，273K；

T ——试验环境的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P —— 试验环境的大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P0 ——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101.3kPa。

A.5.3 校正因子测定：在与样品相同分析条件下，用单点校正法求校正因子。取与空气样品中氧气

接近的标准气体，以保留时间定性，按公式(A.2)计算校正因子。

� = �0
� ..................................（A.2）

式中：

f ——校正因子；

�0 ——氧气标准气体的体积分数；

S —— 标准气峰面积。

A.5.4 样品分析：将仪器放置于采样点处，通过色谱仪的进样阀进样品空气1mL或固定量的体积，

以保留时间定性，测量氧气的峰面积。每个样品测定3次，求峰面积的平均值并记录采样点的气

温和大气压力。

A.6 结果计算

A.6.1通过标准曲线法得出的空气样品氧气浓度值为c2，按公式(A.3)计算空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

�� = �2
�

× �0(273+�)
��0

× � × 106 .......................（A.3）

式中：

cp——氧气的体积分数；

c₂——氧气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³)；

M——氧气摩尔质量，数值为32,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p0——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101.3kPa；

T ——试验环境的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P ——试验环境的大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T0—— 标准状态下的绝对温度，2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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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准状态下气体摩尔体积，B=22.4L/mol。

A.6.2 通过单点校正法计算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的按公式(A.4) 计算。

� = ��...............................................................（A.4）

式中：

�——空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

f——单点校正法得出的校正因子；

S——样品空气中氧气的峰面积。

A.7 方法说明

A.7.1 本法的检出限为0.01%,定量测定范围为0.01%～60.00%,可以通过调整仪器的进样时间等

条件扩大检测范围。

A.7.2 本法分别对氮气中氧气的高、中、低三种浓度气体进行重复测量，得到相对标准偏差分别

为0.01%、0.07%和2.40%。

A.7.3 本法色谱分离样图见图A.1。

时间（min）

图 A.1 色谱分离样图

A.8 特殊情况采样分析

无便携式气相色谱仪时，可用气袋采气至容积500mL以上后交由实验室分析。气袋收集气体

前应在采样现场抽洗袋3次，再抽取小于或等于80%采样袋体积的空气样品，立即封闭采样袋，置

于清洁容器中运输和保存，3d内分析完成。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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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业标准《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 工作简况

1.1 编制依据

根据《国家铁路局 2025 年铁路装备技术运输服务标准项目计划》（国铁科法函〔2025〕80 号）

25T022 项目和《国家铁路局 2025 年铁路技术标准项目计划（承担单位）》（科法函〔2025〕122 号）

的要求，由铁路行业车辆及制动设备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归口，并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大连力德气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青藏集

团有限公司疾病预防控制所共同起草《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

本标准是对 TB/T 3216-2009《高原铁道客车供氧系统》、TB/T 3573-2022 《高原旅客列车供氧技

术要求》的整合修订。

1.2 制修订本标准的必要性

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是向高原铁路客车车内提供富氧，提高车内空气含氧量，减缓旅客高原反应

的关键设备，是高海拔铁路不可或缺的核心保障系统，对于提高旅客乘车舒适性、保障旅客生命健康及

高原铁路稳定、安全、常态化运营发挥关键作用。

TB/T 3216-2009《高原铁道客车供氧系统》、TB/T 3573-2022《高原旅客列车供氧技术要求》发布

以来，对于高原铁路列车供氧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川藏铁路、拉日铁路等线

路开通运营及高原铁路供氧系统技术发展，供氧系统的额定制氧量、压缩空气压力范围、电气安全等技

术参数和相关试验方法需进行优化，供氧系统有害物质限量、电磁兼容性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需进行

补充完善。因此，根据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对 TB/T 3216-2009《高原铁道客车供氧系统》、TB/T

3573-2022《高原旅客列车供氧技术要求》进行整合修订。

1.3 编制过程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编写工作。本标准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1）标准计划下达后，在归口单位组织下，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

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对高原铁路客车运用环境、

富氧浓度范围、车内氧浓度安全上限等情况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形成了本标准的草案。

（2）标准起草组对前期工作和标准草案深入讨论研究后，2026年1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

2.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GB/T 1.1-2020要求。

2.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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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2.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铁路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铁路行业发展需求。

3 主要内容

3.1 本标准规定了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的环境及使用条件、构成、结构型式与型号标记、总体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适用于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其他车

辆供氧系统可参照使用。

3.2 与 TB/T 3216-2009《高原铁道客车供氧系统》和 TB/T 3573-2022《高原旅客列车供氧技术要求》

相比，本标准主要技术变化为如下：

a) 更改了海拔要求；

b) 更改了总体要求；

c) 更改了压缩空气额定工作压力范围；

d) 增加了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e) 更改了工频耐受电压性能要求；

f) 更改了冲击耐受电压性能要求；

g) 更改了低气压性能要求；

h) 更改了电磁兼容性能要求；

i) 更改了低气压制氧试验工况；

j) 更改了仪器仪表的要求；

k) 更改了制氧机组振动与冲击试验方法；

l) 更改了制氧机组低气压试验方法；

m) 更改了噪声试验方法；

n)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能试验方法；

o) 更改了空车增氧速率试验方法；

p) 更改了氧浓度指标试验方法；

q) 更改了通信试验方法。

3.3 本标准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4 本标准依据《高原地区室内空间弥散供氧（氧调）要求》（GB/T 35414-2017）、《铁路客车通用

技术条件》（GB/T 12817-2021）、《铁路客车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GB/T 12817-2021），参考

《高原铁路客车通用暂行技术条件》（TJ/CL 599-2023）等技术规范，结合高原铁路客车供氧系统的应

用实际编制。

3.5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没有与本标准相关联的国铁集团企业标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

3.6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没有与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相关联的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关键指标

4.1关于不同海拔车辆内的氧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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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高原地区室内空间弥散供氧（氧调）》（GB/T 35414-2017），结合对高原铁路列车氧气浓度

的调研分析，本标准 6.1 和 6.3 分别增加了不同海拔车辆内的氧气浓度要求和允许最大氧气浓度，以保

证旅客的舒适度和车辆运行防火安全性。

4.2 关于工频耐受电压/冲击耐受电压性能要求

由于高原车辆在不同线路运营，海拔不同，所以在设计和试验时需要根据线路的最高运营海拔和试

验地点海拔进行修正，依据《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电工电子产品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GB/T

20626.1）和《高原机车车辆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条件》（TB/T 3213），本标准 7.2.3 和 7.2.4 对于

工频耐受电压/冲击耐受电压性能要求中的电压值由固定数值修改为根据不同的海拔，确定海拔修正系

数，对电压值进行修正。

4.3关于电磁兼容性能

为保证供氧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过对供氧系统的调研分析，本标准增加了 7.2.20 制氧

机组的电磁兼容性能应符合 GB/T 24338.4 的规定。

5 有无重大分歧意见

无重大分歧意见。

6 强制或推荐、废止、公开建议

6.1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6.2 由于未识别出版权等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建议本标准公开

6.3 本标准未识别出相关专利。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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